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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巩国顺 另有公务 乔思怀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神马股份 60081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臻 范维

电话 0375-3921231 0375-3921231

办公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路63号 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路63号

电子信箱 Liuzhen600810@126.com pdsfw@126.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3,562,517,

540.68

11,023,986,

346.79

10,964,581,

345.23

2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273,018,

498.31

3,191,043,

803.68

3,179,099,

955.03

2.5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1-6月）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74,866,353.24 550,198,164.67 551,644,178.43 59.01

营业收入

6,498,592,

815.56

5,745,686,

668.81

5,721,670,

003.13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00,015,411.52 381,029,119.90 379,339,494.16 -2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97,395,801.42 389,251,178.19 387,561,552.45 -23.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98 13.93 13.95 减少4.95个百分点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68 0.86 0.86 -20.93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68 0.86 0.86 -20.93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5,17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28 217,936,408 0 质押 108,960,000

沈沧琼 其他 0.25 1,121,200 0 未知

丁华蓉 其他 0.25 1,093,938 0 未知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招商昆吾一期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4 1,060,000 0 未知

吴建忠 其他 0.22 994,900 0 未知

郝润凯 其他 0.20 889,000 0 未知

谢丽萍 其他 0.20 880,800 0 未知

刘振磊 其他 0.19 861,100 0 未知

陈泳辉 其他 0.19 860,000 0 未知

殷红叶 其他 0.19 831,293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保安全、重环保、严管理、调结构、提效益等重点工作，求真务实、埋头苦

干，充分激活了企业内部活力，有力推动了公司高质量发展。 上半年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强化基础管理，实现了安全稳定运行

持续推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构建工作，提升基层安全管理水平。 加大

安全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力度，强化应急预案演练，尤其是现场处置方案的实战演练，严防事故发生，为安

全稳定生产夯实基础。 帘子布公司、帘子布发展公司、工程塑料公司、工程塑料科技发展公司等单位的热

媒系统改造有序推进。各单位实现了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帘子布发展公司成功创建“河南省安全文化示

范企业” 。

2、扎实推进环保工作，确保实现清洁生产

提升环保履职意识，严格落实环保责任，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顺利通过2019年度ISO14001:

2016环境管理体系的监督审核工作，有效地保证了环境管理体系的正常运行。完成3台联苯炉低氮燃烧器

改造。 坚持环保现场检查制度，督促各类环保设施稳定正常运行，根据各单位污染源现场管理情况、监测

结果及环保检查结果，严格执行月度专项考核制度。

3、全力做好营销工作，努力增加市场份额

努力推进战略客户长协签订，战略客户多为用量较大，产销稳定的客户，能够有效的确保基础销量的

稳定。在市场下行期间，部分长协客户无法履约，采用频繁面谈要求、完成约定价格激励等方法，促使长协

客户完成协议量。 开发新客户、启动储备客户、重拾中断客户、挖掘战略（重点）客户潜在用量、争抢竞争

对手客户，全力提高神马用量占比，力争销量继续稳定增长。 提高销量考核比例，刺激业务人员完成销售

任务。鼓励业务人员开发新市场、新客户，对新开发客户加大奖励。紧紧围绕销售提升服务工作质量，取得

良好成效，在客户评价中多次获得“A类供应商”荣誉，荣获“米其林最佳亚洲供应商”称号。

4、加快设备智能化改造，提升装备智能化水平

实施原丝7系列四头纺项目配套智能化项目，通过原丝自动落筒，AGV小车自动运输，全流程实现自

动化。建立设备安康智能化平台，利用传感器对联苯循环泵等重要设备运行过程的振动、温度等指标进行

全天侯时时监控，预判设备运行状况和故障异常情况，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利用温湿度传感器，检测现场

温度、湿度等工艺指标，从而实现空调系统的智能化，为稳定生产工艺保驾护航。 实施动力厂一期五站合

一自动化操作改造项目及软化站制水设备自动化改造项目，减少劳动用工。建立设备信息化管理平台，使

整个公司设备从选型、采购、使用、报废全过程的管理实现电子信息化，日常巡检实现电子化、故障诊断实

现智能化。

5、加大研发力度，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加快向军工和高端领域的拓展，与DB项目、地毯丝、尼龙66细旦特种纤维项目合

作方深化交流。 研发差异化产品，开发航胎产品，完成了中橡曙光样布试验，开发的产品已在歼10、歼15、

运20等军工行业使用。 推动芳纶和复合芳纶产品在高端赛车胎的应用。 开发阻燃丝，垂直燃烧性能达到

V-0级。阻燃测试仪、双螺杆混料机、真空干燥器三种设备的安装和调试，提升了研发装备水平。积极推进

注塑级透明尼龙、耐高温短纤专用尼龙66树脂、高氨基尼龙66树脂等新产品的开发，相关试验工作均已完

成，正在进行市场推广，部分已开始批量生产。

6、加快项目建设，重点项目进展顺利

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年产4万吨尼龙66差异化工业丝项目一期工程（2万吨）主体工艺、

电气、仪表、公用工程设备安装基本完成;河南神马锦纶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锦纶6民用丝项目一期

工程———年产4万吨纺丝项目主体工艺、电气、仪表、公用工程设备正在进行安装;中平神马江苏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尼龙66切片项目主体工艺、电气、仪表、公用工程设备已陆续到货、安装。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

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

订）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

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本

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

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12,833,3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12,833,300.00

（2）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

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应收票

据” 本期金额1,055,351,261.06元，上期金额683,542,730.17元；“应

收账款” 本期金额1,152,441,086.68元，上期金额1,199,985,495.64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应

付票据” 本期金额2,939,693,660.70元，上期金额1,912,489,729.53

元；“应付账款” 本期金额417,394,054.24元， 上期金额398,439,

373.68元。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乔思怀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810

股票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26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9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

知，于2019年8月21日在公司北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8人，董事巩国顺先生委托董事

乔思怀先生代为出席本次会议并表决，公司5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临时公告：临2019-027）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临时公告：临2019-028）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详见临时公告：临2019-029）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600810� � �股票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9-027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福建申马新材料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为4350万元人民币， 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

14283.66万元人民币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76175.46万元人民币（含同日公告的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金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持有福建申马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申马新材料” ）29%的股权，恒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申马新材料67%的股权，河南神马催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申马新材料4%的股权。 申马新材料拟向

兴业银行福州连江支行申请银行借款不超过15000万元，期限为1年期的流动资金借款。 本公司拟按持股

比例29%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4350万元。 恒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按照71%的

比例为申马新材料上述借款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 河南神马催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参与上述借款担

保。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76175.46万元人民币（含同日公告的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金额）。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21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参股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9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本次担保不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福建申马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5200万元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可门工业园区松岐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潘德标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化工产品（不含危险、易制毒化学品）、建材（不含危险化学品）销

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不含危险化学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成立日期： 2018年2月13日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福建申马新材料有限公司29%的股份，故申马新材料是本公司参股公

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申马新材料资产总额35377.6万元、负债总额179.6万元、净资产 35198万元、净

利润0万元、资产负债率 0.5%（未经审计）；截止2019年6月30日申马新材料资产总额71638.21万元、负

债总额36438.21万元、净资产35200万元、净利润 0万元、资产负债率50.86%（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担保金额为4350万元人民

币。

四、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申马新材料年产20万吨环己酮项目运营资金需求， 公司决定为本次435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

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含同日公告的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76175.46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

2018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317910万元的23.96%；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1891.8

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18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317910万元的19.47%；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

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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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数量为1亿元人民币，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43000

万元人民币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76175.46万元人民币（含同日公告的为参股公司提供的

担保金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帘子布发展公司” ）拟向光大银行郑州

分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1亿元，借款期1年。 本公司拟对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发生后，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76175.46万元人民币（含同日公告的为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21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9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本次担保不需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5亿元

住所：叶县龚店乡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沙河三路南

法定代表人：仵晓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帘子布、工业丝

成立日期：2012年4月16日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93.85%的股份，故帘子布发展公司是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帘子布发展公司资产总额158940万元、负债总额89675万元、净资产69265万

元、 净利润1434万元、 资产负债率56.42%（经审计）； 截止2019年6月30日帘子布发展公司资产总额

187526万元、负债总额116576万元、净资产70950万元、净利润1685万元、资产负债率62.16%（未经审

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担保金额为1亿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帘子布发展公司年产4万吨尼龙66差异化工业丝项目开车资金需求，公司决定为本次1亿元人

民币贷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含同日公告的为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76175.46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

2018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317910万元的23.96%；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61891.8

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18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317910万元的19.47%；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

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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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河南神马印染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股权结构：本公司以现金出资7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恒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60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30%； 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出资50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25%；平顶山尼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简称“甲方” ）、恒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乙方” ）、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丙方” ）、平顶山尼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丁方” ）四方拟在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

区设立合资公司河南神马印染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名称为准），建设年产2万吨印染项目。 合

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万元，甲方以现金出资7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乙方以现金出资

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丙方以现金出资5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丁方以现金出资2000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10%。

本次投资已于2019年8月21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合资公司的设立不需有

关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本次合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述

年产2万吨印染项目由甲方、乙方、丙方、丁四方共同出资设立的合资公司河南神马印染有限公司建

设，项目总投资 61451.4万元(含全额流动资金），其中：建设投资46962.6万元，建设期利息2020.4万元，

流动资金12468.4万元；建设期2年；正常达产年实现销售收入103448.3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为

21.38%，所得税后为15.72%；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前为5.86�年，所得税后为6.75�年。

项目以化纤织物经印染、整理生产高档印染面料和辅料，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

本）》（2013年修正）鼓励的“采用高效短流程前处理、小浴比染色、数码印花等染整清洁生产技术以及

阻燃、抗静电及多功能复合等功能性整理技术生产高档纺织面料” 范围，符合我国《纺织工业发展规划

（2016-2020）》鼓励发展方向。 项目建设有助于借鉴外来技术、市场及经验，进一步完善当地产业链，促

进与上下游企业的深度合作，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推动和促进当地及河南纺织产业的整体协调发展和

优化升级，提升国内传统纺织行业的技术水平。 项目采用目前国内先进染整、后整理成熟工艺，工艺流程

短，效率高，工艺技术来源先进、可靠。

（二）合资对方简介

1、恒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恒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人代表：陈建龙

注册资本：350000万元

注册地址：福州市长乐区航城街道龙门村(长山湖购物广场A1-1)

经营范围：对石化业、化纤业、纺织业、能源业、房地产业、医药业、汽车业、金融业、酒店业、物流业、电

子信息业、经编机械业、商业的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针纺织品、焦炭、重油（不含成品油）、燃料油（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成品油）、矿

产品（不含石油、天然气等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橡胶及橡胶制品、家电、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服装、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

学品）的销售；纺织品的研发；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商务咨询；会务

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市场营销策划；自有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建设工程

造价咨询；从事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0年8月3日

主要股东：福建省诚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99%

2、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身松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平顶山市石龙区兴龙路16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焦炭、硫酸铵、煤焦油26340吨/年、粗苯7526吨/年、洗精煤、中煤、煤泥；批发钢

材、生铁。

成立日期：2004年2月2日

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3.47亿元，净资产1.91亿元；2018年1-12月营业收入5.32

亿，净利润2933万元。

主要股东：陈天兴持股51� %

3、平顶山尼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平顶山尼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建国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平顶山市叶县德化街中段

经营范围：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土地整理服务、土地开发；物业管理；公用事业建设和运

营管理服务；物流服务；项目投资及咨询服务;汽车租赁；自来水生产、销售（限工业用水）；售配电（限工

业用电）；蒸汽购销；天然气购销;物资储运（危化品除外）;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危化品除外）、化学纤

维及制品、塑料及制品、办公用品的购销；自有房地产经营；房屋、土地、机械设备收购、租赁及销售；建材

的采购和销售；会务代理；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工程项目建设维护及运营；污水处理；智慧园区建

设维护及运营。

成立日期：2009年9月3日

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3.68亿元，净资产3.65亿元。

主要股东：平顶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持股55%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河南神马印染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名称为准）

2.公司地址：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3.注册资本：20000万元

4.股权结构：甲方以现金出资7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乙方以现金出资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30%；丙方以现金出资5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丁方以现金出资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四方决定在河南省平顶山市设立合资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共同投资建设一期2万吨/年印染

项目。

2、公司名称：河南神马印染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3、公司住所：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4、公司经营范围：纺织品新材料的研发、纺织品染整加工、经营纺织品贸易和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

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

5、公司计划投资项目：年产2万吨/年印染项目。 项目建成投产后，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择机实施二期

项目的规划投资建设。

6、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亿元，甲方以现金出资，出资额为7000万元，占公司35%股权；乙方以现

金出资，出资额为6000万元，占公司30%股权；丙方以现金出资，出资额为5000万元，占公司25%股权；丁

方以现金出资，出资额为2000万元，占公司10%股权。

7、在适当时机，四方股东依照各自持股比例拿出不超过总股本10%的股权允许管理层认缴持股，提

高管理团队的主人翁意识，实现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8、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2名，乙方推荐2名，丙方推荐

1名，经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会每届任期三年，董事、董事长可连选连任，其中董事长由甲方推荐，经董事

会选举产生，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9、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7名监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1�名，乙方推荐1�名，丙方推荐1�名，丁方推

荐1�名，经股东会选举产生。 职工监事3名，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监事

会每届任期三年，监事、监事会主席可连选连任，其中监事会主席由丙方推荐，经监事会选举产生。

10、公司设经营管理机构，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按照市场化原则具体运营管理。 公司设总

经理1名，由乙方推荐，经董事会聘任；公司设副总经理2或3名，按照市场化原则招聘，经董事会聘任；公司

设财务总监1名，由甲方推荐，由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聘任。

11、各方应在合资公司约定出资缴纳日按时缴纳出资，如逾期30日仍未足额缴纳的，其他方有权解除

本协议，停止申请设立公司，申请设立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及前期筹办所耗费用由违约方承担，并赔偿守约

方损失。

12、由于一方原因，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过错方赔偿由此给公司及对方造成的

损失。

13、未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擅自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或有占用公司资金资产及

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除返还占用资金资产外，还应赔偿公司损失。

14、本协议履行期间，发生特殊情况时，任何一方需变更、解除本协议的，要求变更、解除一方应及时

书面通知其他三方，征得其他三方同意后，签订书面变更、解除协议。

15、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向合资公司所在地

法院起诉。

16、本协议由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取得有关审批或备案手续后生效，本协议一

式十二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持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印染作为尼龙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承上启下，印染项目的建设，能够加快尼龙产业链上下游的纺丝、

织造、服装等企业的发展，为尼龙产品就地转化创造良好的市场优势，加速推进尼龙产业的发展。 公司通

过合作建设年产2万吨印染项目，积极涉足印染行业，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丰富了产品种类，对逐步

构建尼龙切片—纺丝—织造—印染的全产业链，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尼龙行业的优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本次投资以本公司自有资金投入，从长远看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

义。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项目的建设尚需河南省环保厅审核批准，是否能够批准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对策：河南省环境保护厅（豫环函[2018]97号）批复的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跟踪环境影响

报告书，同意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跟踪评价的原则，立足于淘汰整合

区域印染产业。 根据区域水环境承载力高水平、高标准适度发展印染项目。 ”本项目严格执行《印染行业

规划条件》（2017年版）要求，采用清洁生产的理念，通过“无废少废工艺” 采取“源消减源控制” 措施，

改变了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从产品品种设计、加工工艺流程设计、工艺参数选择、设备选型等方

面入手从源头上减少了污染物的产生。

2、该项目是平顶山市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尼龙6产业链的配套项目，由于产业集聚区尼龙6产业发

展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尼龙6产业发展不均衡、印染企业原料不足的风险。

对策：目前，产业集聚区已正在建设1万吨/年织带项目、1亿米高端面料织造项目，这些项目可为印染

项目提供原料。平顶山市周边的汝州汝绣产业、平棉纺织集团等企业也存在着较大的印染产能需求。河南

省服装行业年产值3000亿元左右，年需求面料十多亿米，对印染行业有巨大的需求空间。

3、该项目属环境敏感行业，存在着环保监管力度加强、标准提高的政策风险。

对策：该项目采用电脑配色及染化料的自动称量、加料技术，提高染色打样的准确性、工艺的重现性，

提高产品的一次染成率，减少回染造成的浪费及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该项目采用新技术建设冷凝水、冷

却水、循环水等的回用装置，减少项目用水；加强冷凝水、染色高温水、定型机废气等余热的回收利用，降

低能耗消耗。该项目污水采用“清浊分流、分质处理”的原则，加之膜技术的使用，大幅度提高了中水的回

用率，减少了染色废水的排放。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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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2019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 要 产 品

2019年1至6月产量（吨） 2019年1至6月销量（吨） 2019年1至6月收入（万元）

尼龙66工业丝 33088 31385 96405

尼龙66帘子布 32393 26038 91023

尼龙66切片 76635 65058 163807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主 要 产 品

2019年1至6月平均售价

（元/吨）

2018年1至6月平均售价

（元/吨）

变动比率

（%）

尼龙66工业丝 30717 24275 26.54

尼龙66帘子布 34958 29876 17.01

尼龙66切片 25179 24199 4.05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主 要 原 材 料

2019年1至6月平均采购价

（元/吨）

2018年1至6月平均采购价

（元/吨）

变动比率

（%）

尼龙66盐 16499 12615 30.79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1日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一、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3�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4�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生物股份 600201 金宇集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尹松涛 田野

电话 0471-6539434 0471-6539434

办公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西街58号金

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西街58号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电子信箱 yinsongtao@jinyu.com.cn tiany@jinyu.com.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932,360,018.16 6,313,213,299.08 -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11,985,725.86 5,031,440,737.47 1.6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966,054.13 45,834,397.42 -32.44

营业收入 511,239,851.67 761,350,111.50 -3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982,656.90 359,165,522.98 -5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5,836,302.83 345,829,263.63 -52.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7 7.74 减少4.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32 -53.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31 -51.61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1,71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2.23 141,881,123 无

内蒙古金宇生物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55 122,304,000 质押 67,02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2 26,874,185 无

张翀宇 境内自然人 1.60 18,538,226 质押 17,004,71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8 17,124,744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20 13,859,121 无

鲁丹丹 境内自然人 0.88 10,182,840 无

上海淳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淳韵价值

一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未知 0.82 9,480,080 无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1 8,263,311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

国海弹性市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8 7,869,552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张翀宇为内蒙古金宇生物控股有限公司股东。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受非洲猪瘟疫情常态化影响，国内生猪出栏量出现大幅下降，生猪养殖行业遇到前所

未有的挑战。面对严峻的行业形势和突发的市场变化，公司管理层在新一届董事会的带领下，坚持总体战

略指导不放松，以品质为原则、市场为导向，创新为驱动，提升产品质量，调整产品销售结构，采取有针对

性的销售策略，以智能制造和智慧防疫为护城河，再次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积极应对非洲猪瘟疫情对动

保行业及公司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一）以智能制造提升核心竞争力

上半年，金宇生物科技产业园区一期项目进展顺利，口蹄疫疫苗车间完成机电安装和内部施工，灭活

疫苗、弱毒活疫苗、布鲁氏杆菌疫苗三个车间通过GMP静态验收，所有车间预计将在下半年完成GMP动

态验收，年底前可全部投产运营。 新园区智能制造将疫苗生产工艺参数、质量标准、操作规程和数字化生

产线与西门子工业4.0控制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疫苗制造全生命周期在最优选工艺参数下完成，进一步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二）以创新驱动产品多元化，完善疫苗产品结构

公司充分发挥三个国家级实验室和四地研发分工布局优势，将新品研发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提升

自主研发能力，在宠物多联多价疫苗、药品与诊断试剂研制方面进行技术革新。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专利

授权3项，申请发明专利2项，取得呼吸综合征嵌合病毒活疫苗(PC株)生产文号，塞内卡病毒灭活疫苗，猪

传染性肠胃炎、猪流行性腹泻二联活疫苗，犬三联活疫苗等研发项目进展顺利。

（三）积极应对非洲猪瘟时代下的销售压力

报告期内，非洲猪瘟疫情导致生猪养殖规模持续下降，公司疫苗销售压力陡增。公司营销体系通过市

场分析，结合规模化养殖主体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销售策略，全面推行一省一策和

一场一策的销售策略，保持口蹄疫等猪用疫苗的市场份额稳定。 同时，根据市场变化，对产销结构进行调

整，在禽用疫苗和反刍疫苗等领域方面加大销售力度，取得了良好的营销效果。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详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41、重要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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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21日上午9：

30在公司会议室举行，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翀宇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与会董事一致认为，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临2019-046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47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董事会秘书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决定聘任杨钊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李荣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自第十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48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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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21日下午14:

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占福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

知》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审核，并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2、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19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

更加客观地为投资者提供更准确会计信息，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保障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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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将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6〕1317号）核准，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深圳菁英时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7家特定对象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322,58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31.00元，截至2016年9月7日，本公司共

募集资金人民币 1,249,999,980.00元， 扣除承销费、 保荐费以及各项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26,019,

529.79�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23,980,450.21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 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6]第

116049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960,274,499.71元， 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286,320,632.44元 （其中募集资金263,705,950.50元， 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22,614,681.94

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19年半年度，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87,323,356.62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1,047,597,856.33元。

综上，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累计使用1,047,597,856.33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201,859,

908.76元（其中募集资金176,382,593.88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25,477,314.88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 ），该管理办法于2013年10月27日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金宇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项目一期工程的项目实施主

体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保灵” ），为推进上述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本公司以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223,980,450.21�元向金宇保灵增资。 经本公司2016年9月23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以货币形式对金宇保灵增资人民币1,223,980,

450.21元，其中人民币2亿元整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1,023,980,450.21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

后，金宇保灵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5�亿元，仍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项目建设需要， 本公司从2016年9月起，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经本公司

2016年9月2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金宇保灵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乌兰察布西街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存储、使用和管理上述募集资金，不得存放非募集

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本公司、金宇保灵、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乌兰察布西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拟定，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无重大差异。

本公司及金宇保灵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的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2019年6月

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乌兰

察布西街支行

15050170668800000108 活期 201,859,908.76

上述存款余额中， 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后净额25,477,314.88元

（其中，2019年半年度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2,862,632.94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投项目实施，在募集资金到账前，本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预先投入。根据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6年9月23日出具的《关于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116174号），截至2016年9月22日，本公司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拟置换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投 资 总 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

资额（万元）

截至2016年9月22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金额（万元）

置换金额

（万元）

金宇生物科技产业园

区项目一期工程

255,971.00 122,398.05 25,641.65 25,641.65

经公司2016年9月2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5,

641.65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本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本次置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

六、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于2017年4月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并保证日常经营

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对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不超过人民币3亿

元的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一年内。实施主体为金宇保灵，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截

至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具体情况见下表：

发行人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起息及到期日

认购金额

（万元）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鹏

140�号-东方证券保本收益凭

证

本金

保障型

2017�年6�月 13�日至

2018�年 4�月 16�日

30,000.00

本次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于2018年4月16日到期赎回后未购买新的理财产品。

七、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9年半年度，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件：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23,980,450.2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7,323,356.6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47,597,

856.3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 投 资

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 ＝(2)

-(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4)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金宇 生 物

科 技 产 业

园 区 项 目

一期工程

不适用

1,223,980,

450.21

不适用

1,223,980,

450.21

87,323,

356.62

1,047,597,

856.33

-176,382,

593.88

85.59%

2019�年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223,980,

450.21

1,223,980,

450.21

87,323,

356.62

1,047,597,

856.33

-176,382,

593.88

85.59% — — —

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原因

募集资金项目原计划于2018年9月竣工， 由于项目建设进程中遇到国家相关规定和标

准的变更，募投建设项目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以达到相关要求，导致了竣工验收时间延

迟。 具体影响项目进度的原因如下：

1、农业农村部于2018年发布了《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检查验收评

定标准》（农办牧[2018]58号），募投项目原设计中生物安全防护标准与新发布的生物

安全防护标准存在部分不一致之处， 因此需要按照新的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标准规定对

项目部分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2、2019年新版《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即将颁布，为使项目达到新版兽药GMP

管理标准，需要对项目部分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结合目前项目实施进展重新评估了项目进度安排，预计2019年

12月募投项目可全部竣工验收，整体达到可使用状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发行日至 2019�年6�月 30�日期间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五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六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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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财务报表格式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

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损益、净资产和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未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以下简称“《通知》” ），对一般企业的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修订发布了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包括《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2017年5月2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

金融工具准则” )，自2018年1月1日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执行，自2019年1月1日起在其他境内上市

企业执行。

公司于2019年8月2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一）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变更内容

1、将原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将

原资产负债表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资产负债表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3、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填列）” 。

4、在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

益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内容

为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对上述金融工具准则进行修订，根据财政部相

关规定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了以下修订：

1、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 改为“三分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了金融

资产类别，提高了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

2、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

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3、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4、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通知》规定，公司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起按照《通知》相关要求进行财务报表的披露。 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损益、净资产和净利润等

财务指标。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要求，公司综合评估了公司及各分子公司应收款项的回款周期、应收款项

结构及历史坏账核销情况，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计提标准，为适应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更客观、

准确、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确保财务核算更加稳健、谨慎，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于按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进行变

更。

账龄

变更前 变更后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

例(%)

应收账款预期信用

损失率(%)

其他应收款预期信

用损失率(%)

1年以内（含1年） 1 1 5 5

1－2年 5 5 10 10

2－3年 10 10 20 20

3－4年 30 30 50 50

4－5年 30 30 80 80

5年以上 30 30 100 100

新旧准则转换对公司2019年期初未分配利润将产生影响， 以2019年1月1日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原值进行测算，本次变更会减少公司期初未分配利润2,943.69万元。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国家会计政策的要求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新的会计

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关变更，符合财政部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

更加客观地为投资者提供更准确会计信息，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保障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三）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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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董事会秘书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秘书尹松涛先生因工作调整，将不再负责公

司董事会秘书相关工作，董事会已收到尹松涛先生的辞职报告。根据相关规定，尹松涛先生的辞职报告自

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对尹松涛先生在董事会秘书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

谢。 辞职后，尹松涛先生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裁及财务总监职务。 为保障公司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

理、股权管理等事务的顺利开展，确保公司经营管理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公司决定聘任杨钊先生为董事会

秘书。

同时，公司根据战略发展需要，聘任李荣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8月2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董事会秘书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决定聘任杨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公司董事会已按相关规定将杨钊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等材料

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通过。 杨钊先生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

的专业知识，并符合相关任职条件，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并已取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同时，公司根据战略发展需要，由总裁提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

格审核，聘任李荣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为止。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杨钊先生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及相关任职条件，未发现其存在不

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杨钊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先审核无异议。

董事会秘书和副总裁的任职资格、提名和聘任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同意聘任杨钊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荣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特此公告。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简历：

杨钊：男，汉族，1988年出生，金融学硕士。 2015年6月至2017年2月任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

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员；2017年2月至2019年3月任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农林牧渔行业分析师；

2019年3月至今在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战略规划与投资者关系总监。 2019年6月获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

李荣：男，汉族，1971年出生，硕士，高级兽医师。 1994年至2005年，在内蒙古生物药品厂（金宇保灵

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前身）先后任班长、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生物药品事业部部长助理、生产二部部长；

2006年至2013年，任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生产总监；2013年8月至2017年2月，任金宇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技术总监；2017年3月至今任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制造负责

人，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扬州优邦生物药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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